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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7680号
林权：本院受理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与被告林权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2民初768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
料，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704号之一

杭州汉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陈积鸣、
沈丽华与被告夏文斌、罗丽慧及你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106民初2704号民事判决书。撤销夏文斌、罗丽慧将
其所有的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西鉴枫景公寓5幢1单元
1601室房屋转让给杭州汉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行
为；夏文斌、罗丽慧、杭州汉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应支付
给陈积鸣、沈丽华因行使本案撤销权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5万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46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
元、公告费560元。被告夏文斌、被告罗丽慧均在上诉
期限内提出上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384号

郑小祥：本院受理原告周云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立即归还借款、支付利息、并承担本
案的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
独任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10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386号

袁伟忠：本院受理原告王桂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立即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承担
本案的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
通独任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11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49号

闻志刚、杭州奥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本院已受
理原告王纯与被告闻志刚、杭州奥捷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
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
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5月25日上
午9时在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522号

周于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启贤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与被告周于辉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452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周于辉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启贤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车辆损失费2200元。二、被告周于辉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启贤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公告费650元。三、驳回原告浙江启贤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538元，减半收269元，由原告浙江启贤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承担244元，由被告周于辉负担25
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615号

胡乐:本院对原告王欣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初
46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胡乐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欣宇借款本金
19500元;二被告胡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王欣宇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4元，
由被告胡乐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103号

谢霞霞:本院对原告吴炳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
初51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谢霞霞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吴炳青借款
133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33000元为基数，按照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自2021年5月3
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本息之日止);二、被告谢霞
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吴炳青公告
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40元，由被告谢霞霞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181号
杭州隆驰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浙江浙奥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隆驰装饰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5181
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191号

王勇:本院对原告戴春娟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初
51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勇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戴春娟112000元，并支付资
金占用利息(以112000元为基效，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自2019年3
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被告王勇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公告费650元。如被告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88
元，减半收取1394元，由被告王勇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342号

杭州昕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原告武汉红桃开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昕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因你单位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5342
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未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412号

杭州逆商科技有限公司、王佳辉、陶磊:本院对原告
许晓彤与被告杭州逆商科技有限公司、王佳辉、陶磊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108民初54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杭州逆商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返还原告许晓彤服务费100000元，并支付违约损失
(以100000元为基数，从2021年8月5日起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标准的计算);二、被告王佳辉对被告杭
州逆商科技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
驳回原告许晓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2元，由
原告许晓彤负担15元，由被告杭州逆商科技有限公
司负担1157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
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873号

咸丰县裕国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匡波、李莉:本院受
理原告仟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2021)浙0108民初5873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普通
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等诉讼文书。原告仟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咸丰县裕国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赊销货款总额150000元、
供应链延期服务费24200元(以150000元为基数按年
利率12%为标准，自2020年2月25日起暂计至2021
年5月17日止)，违约金30000元(以欠款98997元的
20%为标准);2.判令被告咸丰县裕国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承担原告为追回货款所支出的律师费2000元;3.判
令被告匡波、李莉对被告咸丰县裕国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三被告共同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28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346号

王跃斌、童友香：原告洪建林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要求你们归还借款人民币200000元及利息
196000元（按1%计算月息，自2013年10月23日至
2021年12月23日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4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梅城法庭2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3347号

徐先明:本院受理原告黄华君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1)浙0182民初
33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徐先明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黄华君返还款项380000元。本
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5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
4060元，由被告徐先明负担。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295号

陈孝林（公民身份号码3303241980****5594）：
本院受理的原告胡会琴与被告陈孝林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动履行生效裁判
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20日9
时00分在本院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082号
宁波海曙妙彩印花有限公司、朱新想（公民身份号

码：342224********1710）：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
曙飞黄丝印材料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海曙妙彩印花有
限公司、朱新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
11082号民事判决书及缴费通知书。限你（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357号

李学辉：本院受理原告王家宝与被告李学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来我院（惠风西路88号）领取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921号

梁之初：本院受理原告周仕兵与被告梁之初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来我
院（惠风西路88号）领取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24号

宁波市鄞州邱隘丙英制衣厂、杜丙生：本院受理原
告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风特绣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宁
波市鄞州邱隘丙英制衣厂、杜丙生加工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单位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自动履行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15日9时00分
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8110号

苑徐成：本院受理原告戴璐与被告苑徐成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方送达，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日起30日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各15日内，由审判员黄优芬独任审理，并定于2022
年5月5日下午14时在本院福明法庭（鄞州区徐戎
路126号原江东法院）江东第三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7049号

吴红艳（公民身份号码：3412261992****5280）：
本院受理原告韩丹丹与被告吴红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送达方式，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7049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吴红艳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七日内偿还原告韩丹丹不当得利款项5090.6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
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
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
元，由被告吴红艳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904号

王红涛（公民身份号码：3412041987****2216）：
本院受理原告袁彪与被告王红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
69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红涛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袁彪借款180000元及相
应的利息（以18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
按年利率10%计算至实际还款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
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
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
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3900元，由被告王红涛负
担。上述受理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
纳，逾期不交纳，本院将移送强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52号

罗美金（公民身份证号码：4526251988****
3100）：本院受理原告石家喜与被告罗美金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
原告起诉要求：要求被告归还借款90000元。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19日8时40
分在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601号

张东波（公民身份号码：1304291985****1013）：
本院受理原告宋双双与被告张东波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被告
归还借款1945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26日
14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127号

黄初雷：本院受理原告杨耿露与被告黄初雷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现处所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和开庭传票。原告杨耿露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
告偿还原告借款20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3月8日
起至2021年11月3日止按借呗年利率14.6%计算的
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
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
案依法由审判员毛益波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2年
4月19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301号

朱晓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朱晓飞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关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案件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
码、（2022）浙0211民初301号民事裁定书。原告诉
请：1.判令被告立即赔偿原告保险金损失18360元；2.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由审
判员魏爱军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2年4月
28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334号

叶雄正：本院受理原告胡彭永与被告叶雄正、张颖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1民初3334号行政判
决书。本院裁定如下：被告叶雄正、张颖返还原告胡
彭永借款142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10月25日起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142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即视
为送达。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461号

富山河装饰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摩根
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富山河装饰集团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
浙江摩根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诉请要求：1.被告支付货款
56718.8元；2.被告支付违约金2835.94元；3.被告支付
逾期付款损失7408元（损失金额以56718.8元为基
数，自2019年6月15日起按同期基准利率/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1.5倍的标准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
暂计至2021年8月19日为7408元）；以上三项合计
66962.74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对原告诉讼请求
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夏娇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2
年4月13日14时在本院骆驼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1422号

贵州欣恒耀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
市津鸿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贵州欣恒耀劳务服务有限公司、青岛海骊住
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保全裁定书、保全事项通知书、传票、简转普裁
定书、变更举证期限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
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4月20日上午9时在慈
溪市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
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168号

李应芝：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其美漏电保护器有限公
司与被告陈睿、曹畅津、史菊连、李应芝、第三人宁波摩根
电器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82民初10168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3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1890号

顾志国：本院受理的原告慈溪市君发建筑材料加
工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诉讼费结算通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不
履行裁判后果警告书、（2021）浙0282民初11890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
慈溪市君发建筑材料加工厂货款52000元，并支付自
2021年1月7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日止，以52000元
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加计50%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案件
受理费1100元，由你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
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周巷人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681民初52号

万道兴：本院受理原告吴国锋诉被告万道兴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现定于2022年4月1日14：30在本院第二
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因你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284号

杨文、张若西: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杨文、张若西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566号

庄金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庭前调解告知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14日下午14时30分
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188号

钮国林：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中小企
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立案阶段
系列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令你支付代偿款
54701.86元及利息损失，并对你所有的浙F0N869车
辆的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答
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十四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高新区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190号

宁波慧光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生
辉照明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立案阶段系
列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判令你支付货款
25812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
三日下午十四时三十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高
新区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21民初4507号

蔡志刚:原告胡建荣与被告蔡志刚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21民初4507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蔡志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五日内返还原告胡建荣借款20000元;二、驳回原告
胡建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0元，由被告蔡志刚负
担。公告费560元，由被告蔡志刚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190号

沈利雅、范建忠：原告杨春英诉你们及夏贵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只能以公告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简易转普通）、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
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货款196744元及自起诉
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的逾期利息
损失。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6日下午14时00
分在本院许村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278号

赖一剑：本院受理原告黄建云诉被告赖一剑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法律文书。原告诉请判令：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
羊肉货款278000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九时在桐乡市人民法院乌镇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